山东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科研诚信承诺书
为促进学校科研工作有序健康发展，维护学校知识产权等各项合法权益，根据《教育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科研诚信建设和学术不端治理的指导意见》、《科学技术活动违规行为调查处理规定》（科学技术部令第24号）等新规，现签订承诺书如下，并在所有相关科研活动过程中履行承诺。
1. 所有科研活动严格遵守国家宪法与法律，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、观点、方法，恪守“严肃、严格、严密”的科学作风，秉持实事求是精神和严谨治学态度。
2. 纵向科研项目申报与实施中，杜绝重复申报、弄虚作假、剽窃抄袭，严禁伪造数据、资料或编造研究成果；横向科研项目须经法务审核后签署合同，确保无合同纠纷或伪造材料。
3. 职务发明专利及软著须先备案后实施，委托正规代理机构，禁止买卖、代写代发；以学校名义发表的论文、著作，严禁代写、代发、买卖、伪造数据或剽窃他人成果；科研成果认定、评奖评优须使用真实合规成果。
4. 不得未经许可擅自署名、虚构合作者或未注明他人贡献；科研经费报销须真实合规，严禁虚构业务、虚开发票；不得将校方知识产权私自交于第三方或违规交易。
5. 其他一切有违学术道德的活动均被禁止。
[bookmark: _GoBack]若出现以上任何一项不端行为，造成的一切不良后果，本人自愿承担一切责任，并接受学校及上级主管部门的处理。若因此产生法律责任与经济纠纷，本人自愿承担一切责任，并按有关规定接受相应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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